


温人社发〔2013〕107号


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9部门关于

印发开展2013“民泰杯”企业岗位大练兵

技能大比武活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8部门关于印发开展企业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浙人社发〔2013〕101号）、《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8部门关于印发开展企业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台人社发〔2013〕149号）精神，结合温岭实际，并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开展企业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2013“民泰杯”温岭市职业技能大比武赛事安排

     2、2013“民泰杯”温岭市职业技能大比武报名表

3、2013温岭市职业技能大比武报名汇总表
4、(镇、街道)2013“民泰杯”温岭市职业技能大比武报名汇总表
中共温岭市委组织部            中共温岭市委宣传部
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温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温岭市财政局     温岭市总工会    共青团温岭市委员会       
温岭市妇女联合会              温岭市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3年7月12日 

关于开展企业岗位大练兵

技能大比武活动的工作方案

为加快我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广大职工学知识、练技能、比贡献的热情，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我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关于加强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浙政办发〔2013〕4号）和《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8部门关于印发开展企业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台人社发〔2013〕149号）及《温岭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2012—2015）》（温人才领〔2012〕4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企业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并取得显著成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共浙江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人才强市战略要求，按照“政府引领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技能竞赛与教育培训相结合、表彰奖励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工作思路，通过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技能大赛活动等载体，提升技能劳动者职业荣誉感，引导和激励广大职工立足本职、苦练技能、提升素质、岗位成才，加快造就一支数量充足、梯次合理、技艺精湛、作风过硬的技能人才队伍，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二、活动主题

练就精湛技能，赢得精彩人生。

三、参加对象

全市企业在职职工。

四、工作目标

全年计划完成10项职业（工种）的市级技能比赛，组织职工技能培训3万人次，引领带动10万人次职工参加企业班组岗位练兵。通过广泛组织发动，力争使技能成才的观念渗透到每个劳动者，岗位练兵活动覆盖到每家企业，在全市广大职工中掀起学知识、练技能、求创新、出精品、比贡献的热潮。

五、岗位大练兵活动内容

组织企业百个班组，开展岗位与岗位、班组与班组、生产线与生产线技能比武，有条件企业举办厂际职工技能大赛，企业选拔若干名成绩优异的选手命名为本企业技术标兵。

组织20家企业，开展百名技师带徒弟活动，通过传、帮、带，推进职工技能素质提升。

六、技能大比武活动内容

紧紧围绕市级一、二类技能大赛的职业（工种），并结合温岭经济特点选择相关职业（工种），组织开展不少于10个职业（工种）的技能大赛。

七、时间安排

（一）组织发动阶段（2013年7月上旬）：启动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各项工作，确定赛事的职业（工种）。

（二）岗位大练兵阶段（2013年7月中、下旬）：启动企业岗位大练兵和技能大比武；公布赛事的职业（工种）。

（三）技能大比武阶段（2013年8月上旬-9月中旬）：完成岗位大练兵活动，组织开展2013温岭市职业技能大赛，具体赛事安排详见附件1。

（四）总结表彰阶段（2013年9月下旬—10月）：举行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颁奖大会。
八、激励措施

对获得全市性一类技能大赛第一名的选手，由市人民政府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并授予“温岭市首席技工”荣誉证书，由市总工会申报温岭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对获得第二至四名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由市人力社保局授予“温岭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对获得决赛各职业（工种）前四名、且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在职职工选手，由团市委授予“温岭市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女职工选手由市妇联授予“温岭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同时，对获得全市各职业（工种）前九名的选手，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均合格的，由市人力社保局晋升为相应职业（工种）的高级工资格证书，第十至十八名选手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均合格的，由市人力社保局晋升为中级资格证书。
对获得全市性二、三类技能大赛第一名的选手，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由市人力社保局授予“温岭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职工选手，由团市委授予“温岭市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女职工选手由市妇联授予“温岭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同时，对获得各职业（工种）前四名的选手，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均合格的，由市人力社保局晋升为相应职业（工种）的高级工资格证书，第五至十八名选手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均合格的，由市人力社保局晋升为中级工资格证书。
九、组织领导

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由市政府主办，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人力社保局、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金融办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等共同承办。市政府成立活动组委会，负责协调确定活动的重大事项。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共同组成，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组委会主任，市政府分管副主任、市人力社保局局长、市经信局局长、市总工会主席担任组委会副主任，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人力社保局。
市委组织部负责各部门的统筹指导和按有关规定落实技能大赛工作经费补助；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单位做好活动宣传和新闻报道工作；市人力社保局负责活动的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市经信局负责协调行业企业岗位练兵和技能大赛参赛的发动工作；市总工会负责做好职工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动员发动工作；市财政局负责活动的相关资金保障工作；团市委负责团员青年参加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的发动工作；市妇联负责广大女职工参加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的发动工作；市金融办负责做好金融系统职工参加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的发动工作；各镇（街道）、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负责做好辖区内企业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的宣传发动、组织报名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职业工种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协调工作。
2013年7月12日

附件1：  

2013“民泰杯”温岭市职业技能大比武赛事安排

一、竞赛职业工种及标准

（一）竞赛职业（工种）

（1）数控车工  

（2）数控铣工

（3）汽车修理工   

（4）工具钳工
（5）中式烹调师（报名已结束，比赛规则由市总工会制定）
（6）维修电工
（7）焊工
（8）车工

（9）美发师

（10）假币限时鉴别

（二）竞赛标准

各竞赛工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标准》（三级）的技能要求为依据。

（三）竞赛方式

比赛分预赛和决赛进行。

预赛以理论考试方式进行，各工种项目取前18名进入决赛；决赛以实际技能操作方式进行。（理论考试范围、技能操作文件适时在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布）

计分方法：预赛理论笔试成绩计入决赛成绩，占30%，技能操作成绩占70%。
二、竞赛组织

本次技能大赛由市政府主办，市人力社保局等9个单位承办。竞赛设立组委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其中数控车工、数控铣工、汽车修理工、工具钳工、中式烹调师等5个职业（工种）设在市总工会；维修电工、焊工等2个工种设在市经信局；车工、美发师等2个工种设在团市委；假币限时鉴别设在市金融办。

三、参赛对象

本市范围内企业在职职工，非温岭市户籍的职工要求在本市企业工作

并已缴纳社会保险费，单位组队和个人报名均可。

以单位组队参赛的，各项目每队限报3名选手，每名选手限报1项。

个人报名的每人限报1项，不计入团体成绩。

四、报名时间、地点和方法

报名时间：截止2013年7月31日。

报名地点：各镇（街道）劳动保障所、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报名方法：参赛单位和个人携带大赛报名表（在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下载）、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两寸3张）到所在地镇（街道）劳动保障所、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报名（注：个人参赛只需填报附件2，组队参赛需填报附件2和附件3）。

各镇（街道）劳动保障所、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在8月1日前将大赛报名表及汇总表送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同时将辖区内参赛信息汇总后（附件4）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到263028430@qq.com，联系人：胡海芳，电话：86226039、政府网：662532。

五、竞赛时间、地点

各工种（假币限时鉴别、中式烹调师除外）理论考试时间统一定于8月4日8点30分-10点30分，考试地点：温岭市技工学校（温岭市职教城内）。各镇（街道）、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带队参加考试。

实际操作比赛安排详见附件。

六、竞赛奖项和颁发证书

1、竞赛设团体奖、组织奖和个人奖。

团体奖：团体奖选出每个比赛项目个人成绩的前18名积分，第1名计18分，第2名计17分，第三名计16分，以此类推，第18名计1分，如成绩并列的按同一分值计分，然后将各项目选手的积分合计，计入团体总分，团体奖设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颁发奖牌和奖金，奖金分别为 3000元、2000元、1000元。

个人奖：按每个选手该项目的竞赛成绩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颁发证书和奖金，奖金分别为 5000元、3000元、1000元（获得温岭市首席技工、温岭市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不再给予配套奖励经费）。

组织奖：由大赛组委会推荐若干名，予以通报表彰。  

2、荣誉及证书：按《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9部门关于印发开展2013“民泰杯”企业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的通知》执行。
附件

	序号
	职业（工种）
	承办单位
	牵头单位
	比赛时间
	备注

	1
	数控车工
	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市经信局、市技工学校
	总工会
	2013年9月中旬前
	

	2
	数控铣工
	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市经信局、市职业技术学校
	总工会
	2013年9月中旬前
	

	3
	汽车修理工
	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市交通局、市职业中专
	总工会
	2013年8月上旬前
	

	4
	工具钳工
	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市经信局、市太平高级职业中学
	总工会
	2013年9月中旬前
	

	5
	中式烹调师
	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市经信局、市旅游局
	总工会
	2013年7月底
	比赛规则由市总工会制定

	6
	维修电工
	市人力社保局、市经信局、市总工会、市技工学校
	市经信局
	2013年9月中旬前
	

	7
	焊工
	市人力社保局、市经信局、市总工会、市安监局、市技工学校
	市经信局
	2013年9月中旬前
	

	8
	车工
	市人力社保局、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太平高级职业中学
	团市委
	2013年8月上旬前
	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项目，
年龄35周岁以下

	9
	美发师
	市人力社保局、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太平高级职业中学
	团市委
	2013年9月中旬前
	

	10
	假币限时鉴别
	市人力社保局、市金融办、市人民银行、市民泰商业银行
	市金融办
	2013年9月中旬前
	


2013“民泰杯”温岭市企业技能大比武实际操作比赛安排表
附件2：              

2013“民泰杯”温岭市职业技能大比武报名表
	选手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照片处 
免冠2寸彩照2张 

	文化 
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 小学□ 初中□ 职高□ 高中□ 高技□ 
中专中技□ 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身份证号码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 
	是□     否□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手机号码 
	 

	现职业等级或职称等级 
	职业资格：无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职    称：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参赛项目 
	数控车工□数控铣工□汽车修理工□焊工□
维修电工□中式烹调师□工具钳工□
车工□美发师□假币限时鉴别□ 
	参赛类型 
	单位□   个人□ 

	单 位 意 见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粘 贴 处
附件3：

2013温岭市职业技能大比武报名汇总表
报名单位：（公章）                       组队单位负责人：                        领队：                           手机： 

	选手姓名 
	性别 
	竞赛职业工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现持何种职业资格证书 
	联系手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组队参赛的需填报此表，个人参赛不必填。

	        （镇、街道）2013“民泰杯”温岭市职业技能大比武报名汇总表

	序号
	选手姓名
	性别
	参赛职业工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现持何种职业资格证书
	联系手机

	
	
	
	
	
	
	
	

	
	
	
	
	
	
	
	

	
	
	
	
	
	
	
	

	
	
	
	
	
	
	
	

	
	
	
	
	
	
	
	

	
	
	
	
	
	
	
	

	
	
	
	
	
	
	
	

	
	
	
	
	
	
	
	

	
	
	
	
	
	
	
	

	
	
	
	
	
	
	
	

	
	
	
	
	
	
	
	

	
	
	
	
	
	
	
	

	
	
	
	
	
	
	
	

	
	
	
	
	
	
	
	

	
	
	
	
	
	
	
	

	注：此表分参赛工种汇总，以电子文档形式上报。

	


附件4：

抄送：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委办、市人大办、市府办、市政协办。
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3年7月12日印发

中共温岭市委组织部


中共温岭市委宣传部


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温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温   岭   市   财    政     局


温岭市总工会


共青团温岭市委员会


温岭市妇女联合会


温  岭 市 金 融 工 作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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